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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33) 

 

關於擬註冊及發行公司債券的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2025年 6月 6日

召開的 2024年年度股東會（「股東年會」）審議批准了《關於提請股東會授權

董事會發行債務融資工具的議案》。本公司董事会（「董事會」）據此獲得決

定發行公司債券（「公司債券」或「債券」）的一般性授權，有效期自股東年

會批准時起至本公司 2025年年度股東會結束時止。 

根據股東年會批准的一般性授權，為拓寬融資管道、降低融資成本，推動

公司高品質發展，本公司於 2026年 3月 16日召開第十一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

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註冊及發行公司債券的議案》。公司擬向上海證券交易

所申請發行金額不超過人民幣 50億元（含）的公司債券。現將有關情況公告如

下： 

一、關於公司符合公開發行公司債券條件的說明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公司債券發

行與交易管理辦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有關規定，本公司結合

自身實際情況與上述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規定逐項對照，認為本公

司符合上述有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規定的條件與要求，具備公開發行公

司債券的資格。 

 

二、本次公司債券發行（「本次发行」）概況 



（一）註冊及發行規模 

本次擬申請註冊公司債券額度不超過人民幣 50億元（含）。本次債券計劃

分期發行，具體發行規模根據公司資金需求情況和發行時市場情況確定。 

（二）債券期限 

本次公司債券期限不超過 20年（含 20年），可以為單一期限品種，也可

以為多種期限品種的組合。具體債券期限根據公司資金需求情況和發行時市場

情況確定。 

（三）債券票面金額及發行價格 

本次債券面值人民幣 100元，按面值平價發行。 

（四）債券利率及其確定方式 

本次債券採用固定利率形式，債券票面利率通過網下詢價、簿記建檔方式

確定，採取單利按年計息，不計複利。 

（五）發行方式 

面向專業投資者中的機構投資者公開發行。 

（六）募集資金用途 

擬主要用於滿足公司生產經營需要、調整債務結構、償還有息債務、補充

流動資金、股權投資、基金出資、項目投資等法律法規允許的其他用途。 

（七）增信方式 

本次債券為信用發行，無擔保等增信方式。 

（八）擬上市交易場所 

上海證券交易所。 

（九）決議有效期 

本次公司債券註冊及發行方案的有效期為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十二個月

屆滿之日止。如果董事會及/或被授權人總會計師在前述有效期內已決定有關事

項並已向監管機構提交註冊申請文件，則本公司仍可依據本次公司債券註冊及

發行方案，在監管機構出具的註冊批覆有效期內繼續推進或實施本次發行的相

關工作。 

 

三、授權事宜 



根據本公司發行公司債券的安排，為高效、有序地完成註冊、發行工作，

董事會同意授權本公司總會計師處理以下事宜： 

1.確定本次發行的種類、具體品種、具體條款、條件和其它事宜（包括但

不限於具體發行數量、實際總金額、幣種、發行方式、發行價格、利率或其確

定方式、發行地點、發行時機、期限、是否分期發行及發行期數、是否設置回

售條款和贖回條款及具體的條款安排、評級安排、還本付息的期限、募集資金

用途、具體配售安排、承銷安排、償債保障措施等與本次發行有關的一切事

宜）。 

2.就本次發行作出所有必要和附帶的行動及步驟（包括但不限於聘請中介

機構，代表公司向相關監管機構申請辦理本次發行相關的審批、登記、備案等

手續，簽署與本次發行相關的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為本次發行選擇債券受託

管理人，制定債券持有人會議規則以及辦理發行、交易流通有關的其它事

項）。 

3.如監管部門發行政策發生變化或市場條件發生變化，除涉及有關法律、

法規及本公司《公司章程》規定須由股東會或董事會重新表決的事項外，在股

東會及董事會授權範圍內，可依據監管部門的意見或當時的市場條件對本次發

行的具體方案等相關事項進行相應調整。 

4.在本次發行完成後，決定和辦理已發行的公司債券上市的相關事宜。 

上述授權的有效期自董事會通過之日起至上述授權事項辦理完畢之日止。 

 

四、審議決策程序 

本次註冊及發行公司債券的發行方案及授權事項已經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

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尚待獲得上海證券交易所審核通過，並經中國證券

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註冊後實施。 

 

五、本次發行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次申請註冊及發行公司債券有助於滿足本公司資金需求，拓寬融資管

道，降低融資成本，調節資金流動性，優化公司債務結構；對公司的正常生產



經營不存在不利影響，不會損害公司及股東的權益，對本公司業務的獨立性無

影響。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不存在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及其他失信情況。 

本次註冊及發行公司債券事宜能否獲得註冊具有不確定性，敬請廣大投資

者理性投資，注意投資風險。 

 

承董事會命 

沈澤宏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26年 3月 1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現任董事為吳柏志先生#、張建闊先生#、王敏生先生+、章麗莉

女士+、杜坤先生+、鄭衛軍先生*、王鵬程先生*、劉江寧女士*。 

# 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